
法治一体化视角下

轻罪治理的体系建构

在日前结束的第二十五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

年会上， 应勇检察长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一体深化检察理论研

究引领和检察实践创新， 并对加快推进轻罪治理

结构和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工作要求。

对于完善轻罪治理体系， 实现轻罪治理现代

化， 上海检察机关已有自己的思考与探索……

给与轻微罪犯

改过自新的机会
刘洋 ：法治一体化视角

下的轻罪治理体系， 是多元

主体协同合作， 采用多样的

方式方法预防、 打击和治理

犯罪形成的系统工程。

在具体实践中， 上海检

察机关通过探索逮捕社会危

险性的审查、 捕后强制措施

评估、 轻伤害案件一体化调

解机制等， 不断优化轻罪案

件办理质效， 以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多元化司法救助、检

察公开听证等具体参与轻罪

治理体系建设，探索“个案办

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

大数据法律监督路径， 通过

大数据赋能提升法律监督路

径。

郭大磊： 在法治一体化

视角下， 轻罪治理不应仅关

注前段侦查、 起诉、 审判环

节， 还应当着眼于刑事诉讼

全流程，注重执行环节轻

罪治理。当前，随着轻

罪治理的深入

开展，社区矫正

作为一种非监

禁刑罚执行方

式，在轻罪案

件执行中的

角色将会日

益凸显。

当前，社

区矫正监督

工作面临一

些难题，诸如

矫正对象脱

漏管、再犯问

题，监督手段刚性不足，监督

实效不佳等。 尤其是随着人

口的省际流动成为常态，跨

地区社区矫正执行及交付的

法律监督亟需关注。 针对实

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矫正

对象异地交付监督缺位和人

档异地漏管等现象， 建议推

动形成社区矫正跨区域检察

监督制度， 形成跨区域社区

矫正工作的全流程监督。

付红梅： 上海超大城市

轻罪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充分

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 注重

轻罪治理的协同性、效率性、

专业性：

一是优化轻罪治理政法

监督与配合机制。 与公安机

关协同上， 加强侦查监督与

协作配合， 提高侦查质量和

效率；与法院协同上，通过庭

前会议、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

等，增进相互理解与共识；与

司法行政机关协同上， 通过

强化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

监督， 提高监外执行罪犯的

教育改造质量， 打造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

二是构建职能明晰、赏

罚分明的轻罪治理权责体

系。 轻罪治理协同发力不仅

要从预防前端推动， 还应当

从中后端明晰权责， 建立负

面清单评价指标， 坚决摒弃

“唯指标论”， 通过正向的案

例、做法，引导、鼓励各治理

主体一体推进区域轻罪治

理、诉源治理。

轻
罪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检
察
履
职
探
索

付红梅：我国刑事立法

上法网“编织”得日益严密，

轻罪呈现积极扩张趋势。 但

司法实践中，依据《刑法》第

13 条“但书”出罪的刑事案

件少之又少，大量的轻罪罪

犯群体被贴上犯罪“标签”。

一方面，我国犯罪前科

报告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

预防犯罪、保护民众的知情

权、实现社会防卫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

面，我国在犯罪附随后果适

用上并没有区分刑罚轻重、

犯罪主观恶性等情况，甚至

大部分都没有约定附

随期限， 犯罪附随后

果适用呈现出类型多、适用范

围广、 存续时间长等特点，成

为终身悬在行为人头顶上的

“达摩克斯之剑”。 不加区分地

给所有罪犯终生戴上了“前

科”的“沉重的枷锁”，一定程

度阻碍了行为人特别是轻罪

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不利于社

会关系的重新修复。

因此，国家犯罪治理中应

进一步考虑投入与产出，在肯

定前科报告制度价值的同时，

考虑给与轻微罪犯改过自新

的机会，通过进一步激活并畅

通出罪机制， 完善前科制度、

规范附随后果适用等，构建科

学、合理的轻罪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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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轻罪办理

现代化的指标设计

刘洋：标准化、一体化和数字化三

个面向， 是立足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发

展趋向和轻罪治理的特征属性， 对轻

罪治理现代化确立的的指标评价。

概而言之， 标准化更多体现轻罪治

理的基本要求， 以标准化为轻罪治理的

一般性办案流程提供遵循。

一体化和数字化更多反映检察现代

化的发展趋向，其中，一体化体现检察工

作的重要特征和趋势， 上海和各地检察

机关横纵一体化实践探索， 进一步增加

检察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随着数字

检察战略深入推进， 数字化已经不单是

增强监督办案力度的方法， 而是融入到

检察工作各个领域的一种理念和思维，

也是轻罪治理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

标之一。

郭大磊：标准的明晰是“推进案

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关

键。标准化有三个要素：一是“明确”，即

为轻罪案件的办理方式和程序提供明确

的指引；二是“可操作性”，即标准化办理

机制的设立应当是切实可行，符合司法实践

规律的；三是“可重复性”，即标准化办理机

制的设立应当是可以重复适用的。

标准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案件

前端层面的标准化， 侧重于轻罪的识别；其

二，案件中端层面的标准化，侧重于标准的

指引；其三，案件后端层面的标准化，侧重在

保障机制。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标准化，能

够提高轻罪案件办理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使得检察机关能集中更多精力办理疑难

复杂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和参与社会治理

创新，提高检察工作的质效和显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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